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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范围
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市政维管服务。
2、工作范围
维管范围：能源金融贸易区（能源金贸片区、文教园片区）范围内已移交市政道路及其附属设施。
市政道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附属设施等；
城市桥涵：桥梁、地下通道、涵洞、涵洞及其附属设施；
城市防涝：泵站值守维护、城市排涝抢险；
市政检测：桥梁检测、雨污水管网检测、路面雷达空腔检测、路面摩擦系数检测等。
二、总体要求及标准
（一）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管理标准
1.城市道路总体标准：车行道平整、坚实、无积水现象；人行道平整、稳固、无翘动，无积水现象，盲道通畅、无占用断头现象；路缘石稳固，线条顺畅、平缘石不阻水；隔离护栏整齐统一；市政附属设施完好无损；道路标线清晰准确；占道围栏整洁有序。道路完好率≥95%
2.城市道路维护
城市道路必须进行定期检查，随时掌握其使用状况，分析损坏原因，及时进行经常性和预防性养护，保持路面处于完好状态。根据各类道路在城市中的重要性，将城市道路划分为下列三个养护等级：
Ⅰ等养护的城镇道路：快速路、主干路、广场、商业繁华街道、重要生产市、外事活动及游览路线。
Ⅱ等养护的城镇道路：次干路、步行街及支路中的商业街道。
Ⅲ等养护的城镇道路：除Ⅰ、Ⅱ等以外的支路。
——车行道：车行道路面平整、坚实、无积水，沥青路面出现裂缝、坑槽、沉陷、拥包、啃边等病害，水泥路面出现贯穿裂缝、坑洞、错台、拱胀等病害，应及时进行维修。
——人行道：人行道表面平整，无积水，砌块无松动、残缺，相邻块高差及横坡符合设计要求。平缘石、立缘石稳定牢固、线形直顺；盲道上的导向砖、止步砖、缘石坡道位置安装正确、设施完好。修复人行道时应从整体上顾及视野范围内的统一和协调，应用同材质、同色彩、同规格的修复材料。修复材料除符合强度要求外，还应具有防滑、耐磨性能。
——路基： 无翻浆、崩塌、滑坡，稳定、密实、排水性能良 好，强度满足使用要求。
——路肩： 无积水、沉陷，稳定、密实、排水性能良好。
3.道路附属设施
1)收水井、检查井
井盖无埋没、丢失、破损，井框无破损、盖框间隙、高 差符合要求，盖框无突出或凹陷，无跳动和声响，无周边路面破损，无井盖标识错误。井内无链条、锁具、爬梯松动、 锈蚀或缺损，井壁无泥垢、裂缝、渗漏、抹面脱落，管口无 孔洞，无流槽破损、井底无积泥，水流通畅。
收水井的井篦应安放平稳，与井框吻合，并设置防盗链。 收水井中污泥和杂物不超过过街管管径的 1/5。
2)雨水口
雨水篦无丢失、破损、雨水口框无破损，盖、框间隙、 高差符合要求，无孔眼堵塞、雨水口框突出、异臭。内部铰 或链条无损坏、裂缝、渗漏、抹面剥落、积泥或杂物，井体无倾斜，水流通畅，无私接连管、连管异常。
3)井盖与井框间的允许误差应符合表1 的规定。
表1井盖与井框间的允许误差(mm)
	设施种类
	盖框间隙
	井盖与井框高差
	井框与路面高差

	检查井
	<8
	+5,-10
	+15,-15

	雨水口
	<8
	0,-10
	0,-15


（3）排水设施管理建档
维管单位应按规定开展排水设施普查并建立技术档案。排水设施技术档案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应以每个收水井、检查井、井篦子或每座泵站为单位建立档案;
2)排水设施的基本技术数据、各类工程技术文件、 巡检、年检的检测资料和图片(影像资料)等;
3)建立城市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信 息化管理。
要求维管单位配备市政附属设施抢险班组，对丢失、破损及时进行修复。并进行24小时待命处理道路附属设施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园区安全隐患发生；
（4）井盖和雨水篦缺失或损坏处置措施
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8-2016）要求，当巡视人员在巡视中发现井盖和雨水算缺失或损坏后，应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并在6h内修补恢复；当相关排水管理单位接报井盖和雨水箅缺失或损坏信息后，必须在2h内安放护栏和警示标志，并应在6h内修补恢复。
（5）管渠、检查井和雨水口的养护频率
管渠、检查井和雨水口的养护频率
	管渠性质
	管渠划分
	检查井
	雨水口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雨水、合流管渠（次/年）
	2
	1
	0.5
	0.3
	4
	4

	污水（次/年）
	2
	1
	0.3
	0.2
	4
	-


注：管渠、检查井和雨水口的养护频率不低于此表
4.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
保证行人通行畅通，确保施工人员安全;施工围挡设置 规范，围挡外“三牌一证”公示牌齐全;现场警示标识标志 规范齐全，夜间施工设置警示灯;现场材料、设备整齐有序; 控制扬尘措施到位。
5.道路定期检测及预防性养护
按照《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要求，道路定期检测分为常规检测和结构强度检测。常规检测应每年一次。结构强度检测，Ⅰ等养护的道路应2年～3年一次，Ⅱ等、Ⅲ等养护的道路宜3年～4年一次。
沥青路面适时进行预防性养护或可在路面使用性能指标值加速衰减前进行。预防性养护措施应满足路面技术状况、交通量、道路等级等技术要求，材料应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城市桥梁管理标准
1.总体标准
(1)桥面无坑槽、破损，桥面平顺、无跳车现象。
(2)护栏或栏杆线形直顺、外观颜色一致、锚固牢固。
(3)伸缩缝无破损，功能正常、混凝土保护带平整、 止水带隔水良好。
(4)桥梁人行道无破损，道面平整、无积水。
(5)泄水管(孔)无破损、堵塞。
(6)栏杆整齐、清洁、颜色一致。
(7)声屏障无脏污、倾斜、松动、掉落，设施有效、 完整、安全牢固。
(8)防撞墩(防撞栏杆)无破损、松动、脱落、变形、 露筋裂缝。
(9)防护网无破损、松动、缺件、脱落，设施牢固、 网无破损，立柱无倾斜。
(10)桥梁支座完好，无老化现象满足使用要求。
2.主要指标
桥梁常规定期检测、结构性定期检测率达到100%。
病害桥梁整治率达到100%。
桥梁巡检率达到100%。
3.桥梁设施的维护
桥面系：上部结构中直接承受车辆、人群等荷载并将其传递到主梁(或主拱、主索)的整个桥面构造系统。
——桥面保持平整，结构完好、无破损、漏筋现象，伸缩装置完好、状态稳定。
上下部结构：上部结构：桥梁支座以上或无铰拱起拱线以上跨越桥孔部分的总称。下部结构： 支承桥梁上部结构并将其荷载传递 至地基的桥墩、桥台和基础的总称。
——主梁、横梁、横向联系、支座、墩台、基础、挡墙等无破损、变形、沉降、位移等异常变化。
桥梁外观：钢梁桥、拱桥等特殊结构桥梁，涂装应工序齐全、粉刷层保持整洁，无脱落，构件无锈蚀。 
4.附属设施
人行道铺装、栏杆扶手等设施完好，人行天桥、无障碍设施等应完好、牢固；排水系统设施完整，排水通畅。防撞墩、防撞栏杆、防护网等设施应结构完好、安全牢固；梁限载标志及交通标志设施等各类标志完好。无《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的各类违章情况。
5.定期检查
①常规定期检查：常规定期检查应由专职桥梁养护工程技术人员或实践经验丰富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每座桥梁要制定相应的定期检查计划和实施方案。常规定期检查以目测为主，并应配备照相机、裂缝观测仪、探查工具及现场辅助器材与设备等必要的测量仪器。
城市桥梁常规定期检测应每年1次，可根据城市桥梁实际运行状况和结构类型、周边环境等适当增加检测次数，如当年已安排实施结构检测的，可不再进行常规定期检测，检测结论与建议以结构检测为准。常规定期检测宜由专职道路桥梁养护工程技术人员或实践经验丰富的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人员负责。
②结构性定期检查：结构性定期检查应由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承担，并应由具有城市桥梁养护、管理、设计、施工经验的人员参加，检测负责人应具有5年以上城市桥梁专业工作经验；
结构定期检查应根据桥龄、交通量、车辆载重、桥梁使用历史、已有技术评定、自然环境以及桥梁临时封闭的社会影响制定详细计划；结构定期检查内容包括查阅历次检查报告和常规定期检查中提出的建议、根据常规定期检查中桥梁状况评定结果，进行结构构件检测、通过材料取样试验确定材料特性及退化程度和退化性质、分析确定退化原因以及对结构性能和耐久性的影响，对可能影响结构正常工作的构件，评价其在下一次检查之前的退化情况、检查桥梁的淤积，冲刷现象和水位记录，必要时进行荷载试验和分析评估、通过综合检查评定，确定具有潜在退化可能的桥梁构件，提出相应的养护措施。结构定期检查报告及时归档，纳入城市桥梁维护管理信息系统。
结构定期检查时间按养护等级划分：Ⅰ类养护的城市桥梁应每年一次；Ⅱ类--Ⅴ类养护的城市桥梁应2-5年一次。
③特殊检测
特殊检测应有相应资质专业的单位承担，主要检测人员应具有5年以上城市桥梁专业工程资格。特殊检测应由专业人员采用专门技术手段，并辅以现场和实验室测试等特殊手段进行详细检测和综合分析，检测结果应提交书面报告。特殊检测应根据《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中规定进行。
每年根据需求对园区桥梁进行常规外观质量检测及桥梁动载试验检测、静载试验检测。
6. 桥梁保护区的管理
城市桥梁应设置安全保护区，范围根据相关规定合理确定。
禁止在城市桥涵及其保护区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
①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②在跨河桥梁上、下游各二百米范围内挖砂、取土；
③存放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
④擅自在桥涵设施上装置其他设施。
（三）城市涵洞管理标准
1.总体要求：城市隧道养护应包括洞身、洞门、路面和两段路堑、防 护设施、排水设施、洞口过渡段设施以及通风、监控、消防、 防冻、消音等设施的检查、保养、维修和加固。
2.主要指标
涵洞常规定期检测率达到100%。
病害涵洞整治率达到100%。
3.养护要求
(1)路面无坑槽、破损，路面平顺、无跳车现象。
(2)隧道人行道无破损，道面平整、无积水。
(3)防撞墩(防撞栏杆)无破损、松动、脱落、变形、 无露筋裂缝。
(4)隧道衬砌无裂缝、变形、下沉、腐蚀、脱落，衬 砌不得有大于20mm 的变形，裂缝开裂不得大于5mm,不得有 渗漏，不得变形、下沉、腐蚀、脱落。
(5)隧道通风、照明、消防设施完好。
(6)隧道标识醒目、完好、水位标尺设置规范。
4.检查要求
城市涵洞土建结构的检查应分为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测、特殊检测三类，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常性检查
①经常检查每月至少进行2次，在汛期、冰雪前后应加强检查。
②经常检查内容包括：进水口是否堵塞、沉砂井有无淤积、洞内有无淤寨及排水不畅。
③洞口周围是否有杂物堆积，涵洞是否清洁、漏水、周围路基填土是否稳定和完整、涵洞结构是否有损坏。
(2)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应按规定周期对土建结构的基本技术状况进 行全面检查。定期检测应每年一次，可根据实际运行状况和 结构类型、周边环境等适当增加检测次数。
①定期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在接到较大损坏情况的报告后应增加检查。
②定期检查内容包括：
1）检查涵洞的过水能力，包括涵洞的位置是否适当，孔径是否足够，涵底纵坡是否合适。若过水能力明显不足，经常造成内涝及路基损毁的，应考虑改造。
2）进水口铺砌、翼墙、护坡、挡水墙、沉砂井等是否完整，洞口连接是否平整顺适。
3）出水口铺砌、挡水墙、翼墙、护坡等是否完整，排水是否顺畅。
4）涵体侧墙是否渗漏水、开裂、变形或倾斜，墙身砌体砂浆是否脱落、石块是否松动。
5）涵身顶部盖板或拱顶是否开裂、漏水、变形下挠，拱顶砌块是否松动脱落。
(3)特殊检测
特殊检测应根据经常性检查和定期检测的结构，对结构 的破坏或病害的详细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专门检测。定期检 测、特殊检测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单位承担，主要检测 人员应具有5 年以上隧道专业工程师资格。
对巡查发现的维护管理的问题应立即警示，维管单位及时完成修复并开放交通。对需要采取中修、大修工程解决的问题应制定维修计划，并根据隧道病害程度采取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确保隧道安全运营。对发现的交通事故、违法事件等不属于市政设施维管部门负责的事项，应及时记录并转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四）城市防涝
4.1防汛值守
要求市政维护单位对能源金贸区及文教园片区市政固定防汛抽排泵站进行每台班2人24小时值守，确保泵站安全平稳运行，发现突发情况及时上报处理。每个防汛点需配备必备防汛物资如：（雨衣、雨鞋、反光背心、强光手电、防汛警示牌、伸缩护栏、锥桶、警示带、爆闪灯等物资）。
固定6名电力抢修人员，配备电力抢险必备工具及应急抢险车辆两台24小时待命，发现泵站故障随时进行处置。
4.2防汛应急抢险
4.2.1根据园区防汛工作需要，要求维管单位配备30名防汛抢险人员，对园办3台防汛龙吸水按每台车2名专业操作人员进行配置，同时配备两台物资转运车辆及4名物资转运人员，增强园区防汛抢险等应急处置能力。防汛应急抢险人员在汛期主要负责园区防汛抽排工作。
4.2.2汛期完成后无条件配合园办进行园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同时要求维管单位配备有限空间救援设备（无线潜望镜、长管呼吸器、防毒面具、轴流风机、汽油发电机、安全绳、安全帽、防爆灯、三角支架等设备）。
4.2.3委托维管单位安排专业人员对园办所属机械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及维护保养、维修工作。
以上人员及机械均需全年24小时待命。
4.3泵站维护
4.3.1 水泵日常维护规定
（1）水泵机组的轴承应定期加注、更换规定牌号的润滑油或润滑脂。
（2）水泵机组外观表面不应有灰尘、油垢和锈迹。
（3）冬季蜗壳式水泵停止使用时，应将泵体和连接管道、进水闸阀内的积水放净。潜水泵冬季停用时，若存在冰冻时，应将积水池的积水放净或将潜水泵吊出积水池并妥善保管。
（4）定期打开蜗壳式泵的手孔盖，清除泵内积沉污物。
（5）每三年对水泵拆检一次，并更换易损件。
4.3.2 电气设备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气设备应定期清扫、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两次；特别区域可根据情况增加清扫次数。
（2）电气设备除进行定期检修外，还应根据预防性试验或检查结果及时进行状态检修或抢修。
4.3.3 水泵运行时，定时检查格栅迎水面浮渣阻水情况，及时清除格栅上的污物，格栅内外、水位差应小于20厘米发现格栅片松动、变形、脱落等情况应及时实施紧固或焊接固定。
4.3.4 排水泵站内应设置水位仪，仪器仪表每年应校验一次；当仪器仪表失灵时立即更换。
4.3.5 排水泵站的运行与维护应有完整的记录。每年汛期，排水泵站的自身防汛设施，应进行检查与维护。
4.3.6 闸门维护
（1）对闸门板要定期进行除锈、防腐。
（2）每年汛前要对闸门的闸门槽、启闭机等设施进行检查维修，确保设施完好、启闭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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